
墨财农指〔2024〕23 号

关于下达 2024 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
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

县乡村振兴局：

根据《林芝市财政局关于下达林芝市本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
振兴补助资金》（林财农指〔2024〕10 号文件精神，现下达你

单位林芝市本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296 万元。请

专款专用，严禁截留，挤占和挪用，同时请接到此通知后及时登

记项目并在一体化系统中录入资金绩效等，切实落实项目主管部

门的主体责任，加快资金使用进度，确保项目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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